沅陵县交通运输局重大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目录
 
	序号
	重大执法决定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
	权力类别
	行政执法主体

	1 
	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件，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活动的处罚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根据2019年6月21日《交通运输部关于
修改〈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员，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件，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活动的；
 ………
	行政处罚
	县交通运输局

	2 
	使用失效、伪造、变造的从业资格证件，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活动
的处罚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根据2019年6月21日《交通运输部关于
修改〈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员，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二）使用失效、伪造、变造的从业资格证件，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活动的；
           ………
	行政处罚
	县交通运输局

	3 
	超越从业资格证件核定范围，从事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活动的处罚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根据2019年6月21日《交通运输部关于
修改〈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员，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三）超越从业资格证件核定范围，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活动的；
	行政处罚
	县交通运输局

	4 
	未取得从业资格证或者超越从业资
格证核定范围，驾驶出租汽车从事经营活动的处罚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根据2016年8月26日《交通
运输部关于修改〈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的决定》修正）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员，由县级以上出租汽车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取得从业资格证或者超越从业资格证核定范围，驾驶出租汽
车从事经营活动的；
    ………
	行政处罚
	县出租汽车行
政主管部门

	5 
	使用失效、伪造、变造的从业资格
证，驾驶出租汽车从事经营活动的处罚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根据2016年8月26日《交通
运输部关于修改〈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的决定》修正）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员，由县级以上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二）使用失效、伪造、变造的从业资格证，驾驶出租汽车从事经营活动的；
   ………
	行政处罚
	县出租汽车行
政主管部门

	6 
	转借、出租、涂改从业资格证的处罚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根据2016年8月26日《交通
运输部关于修改〈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的决定》修正）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员，由县级以上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三）转借、出租、涂改从业资格证的；
	行政处罚
	县出租汽车行
政主管部门

	7 
	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
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的处罚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2016年7月27日交通运输
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部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国家网信办令2016年第60号公布)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并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的；
    ………
	行政处罚
	县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

	8 
	未依法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从事港口经营，或者港口理货业务经营人兼营货物装卸经营业务、仓储经营业务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根据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四十九条　未依法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从事港口经营，或者港口理货业务经营人兼营货物装卸经营业务、仓储经营业务的，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行政处罚
	港口行政管理部门

	9 
	利用公路桥梁进行牵拉、吊装等危
及公路桥梁安全的施工作业的处罚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3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3号公布）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禁止利用公路桥梁进行牵拉、吊装等危及公路桥梁安全的施工作业。
　　禁止利用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公路隧道、涵洞堆放物品，搭建设施以及铺设高压电线和输送易燃、易爆或者其他有毒有害气体、液体的管道。
	行政处罚
	公路管理机构

	10 
	利用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公路隧道、涵洞堆放物品，搭建设施以及铺设高压电线和输送易燃、易爆或者其他有毒有害气体、液体的
管道的处罚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3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3号公布）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禁止利用公路桥梁进行牵拉、吊装等危及公路桥梁安全的施工作业。
　　禁止利用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公路隧道、涵洞堆放物品，搭建设施以及铺设高压电线和输送易燃、易爆或者其他有毒有害气体、液体的管道。
	行政处罚
	公路管理机构

	11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根据2019年3月2日国务院令第709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 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处罚
	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12 
	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处罚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根据2016年12月6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的决定》第六次修正） 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
     ………     
	行政处罚
	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13 
	未取得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班车客运经营的处罚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根据2016年12月6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的决定》第六次修正） 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二）未取得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班车客运经营的；
  ………  
	行政处罚
	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14 
	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的道路客运许可证件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处罚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根据2016年12月6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的决定》第六次修正） 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三）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的道路客运许可证件从事
道路客运经营的；
     ………
	行政处罚
	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15 
	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处罚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根据2016年12月6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的决定》第六次修正） 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四）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
	行政处罚
	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16 
	未按规定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处罚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根据2019年6月20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五次修正）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
     ………
	行政处罚
	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17 
	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处罚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根据2019年6月20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五次修正）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二）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
  ………
	行政处罚
	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18 
	超越许可的事项，从事道路货物运
输经营的处罚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根据2019年6月20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五次修正）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三）超越许可的事项，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
	行政处罚
	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19 
	船舶未按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的规定配备船员擅自航行，或者浮动设施未按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的规定配备掌握水上交通安全技能的
船员擅自作业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根据2019年3月2日国务院令第709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船舶未按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的规定配备船员擅自航行，或者浮动设施未按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的规定配备掌握水上交通安全技能的船员擅自作业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对船舶、浮动设施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航或者停止作业。
	行政处罚
	海事管理机构

	20 
	未经考试合格并取得适任证书或者
其他适任证件的人员擅自从事船舶航行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根据2019年3月2日国务院令第709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经考试合格并取得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的人员擅自从事船舶航行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其立即离岗，对直接责任人员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聘用单位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行政处罚
	海事管理机构

	21 
	按照国家规定必须取得船舶污染损害责任、沉船打捞责任的保险文书或者财务保证书的船舶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未取得船舶污染损害责
任、沉船打捞责任保险文书或者财务担保证明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根据2019年3月2日国务院令第709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按照国家规定必须取得船舶污染损害责任、沉船打捞责任的保险文书或者财务保证书的船舶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未取得船舶污染损害责任、沉船打捞责任保险文书或者财务担保证明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航，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行政处罚
	海事管理机构

	22 
	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船舶，未编制
危险货物事故应急预案或者未配备相应的应急救援设备和器材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根据2019年3月2日国务院令第709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从事危险货物作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停止作业或者航行，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船员的，并给予暂扣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6个月以上直至吊销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的处罚。
    （一）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船舶，未编制危险货物事故应急预案或者未配备相应的应急救援设备和器材的；
    ………
	行政处罚
	海事管理机构

	23 
	船舶装卸、过驳危险货物或者载运
危险货物进出港口未经海事管理机构、港口管理机构同意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根据2019年3月2日国务院令第709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从事危险货物作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停止作业或者航行，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船员的，并给予暂扣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6个月以上直至吊销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的处罚。
       ………
     （二）船舶装卸、过驳危险货物或者载运危险货物进出港口未经海事管理机构、港口管理机构同意的；
     ………
	行政处罚
	海事管理机构

	24 
	伪造、变造、买卖、转借、冒用船舶检验证书、船舶登记证书、船员
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根据2019年3月2日国务院令第709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伪造、变造、买卖、转借、冒用船舶检验证书、船舶登记证书、船员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的，由海事管理机构没收有关的证书或者证件；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处罚
	海事管理机构

	25 
	船舶、浮动设施的所有人或者经营
人指使、强令船员违章操作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根据2019年3月2日国务院令第709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八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船舶、浮动设施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指使、强令船员违章操作的，由海事管理机构给予警告，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停航或者停止作业；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处罚
	海事管理机构

	26 
	船舶不具备安全技术条件从事货
物、旅客运输，或者超载运输货物、
旅客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根据2019年3月2日国务院令第709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八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船舶不具备安全技术条件从事货物、旅客运输，或者超载运输货物、旅客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对责任船员给予暂扣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6个月以上直至吊销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的处罚，并对超载运输的船舶强制卸载，因卸载而发生的卸货费、存货费、旅客安置费和船舶监管费由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承担；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处罚
	海事管理机构

	27 
	水路运输经营者使用未取得船舶营
运证件的船舶从事水路运输的处罚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根据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第二次修订）第三十四条　水路运输经营者使用未取得船舶营运证件的船舶从事水路运输的，由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责令该船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行政处罚
	水路运输管理部门

	28 
	以欺骗或者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规定的行政许可的处罚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根据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第二次修订）第三十六条　以欺骗或者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本条例规定的行政许可的，由原许可机关撤销许可，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自撤销许可之日起3年内不受理其对该项许可的申请。
	行政处罚
	水路运输管理部门

	29 
	水路旅客运输业务经营者未为其经营的客运船舶投保承运人责任保险
或者取得相应的财务担保的处罚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根据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第二次修订） 第三十九条　水路旅客运输业务经营者未为其经营的客运船舶投保承运人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财务担保的，由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该客运船舶的船舶营运许可证件。
	行政处罚
	水路运输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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